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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钒钛股份                  公告编号：2024-4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

（2025-2027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

方签订的《采购框架协议（2022-2024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

（2022-2024 年度）》将于 2024 年底到期。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各类产品的关联交易，公司拟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

钢集团”）签订《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

（2025-2027 年度）》。 

鞍钢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与鞍钢集团签订 2025-2027 年日常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朱波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具体内容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4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

东须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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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市场情况，对 2025-2027 年度与关联方

关联销售和采购上限金额进行了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划分 2025 年预计 2026 年预计 2027 年预计 

关联销售及提供服务 

一、钒钛产品及电力  624,000   639,000   654,000  

二、其他产品及服务  61,000   61,000   61,000  

合计  685,000   700,000   715,000  

关联采购及接受服务 

一、原辅材料及电力  967,000   979,000   991,000  

二、其他产品及服务  221,000   233,000   296,000  

合计  1,188,000   1,212,000   1,287,000  

 

（一）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预计依据 

基于公司近年来向关联方销售钒钛产品及电力、其他产品及服务

实际完成情况，结合关联方业务发展需求，考虑关联方生产含钒钢、

海绵钛等产品产量增长情况，相应采购公司的钒钛产品数量也将上升，

并综合考虑未来三年销售给关联方的电量增加和电价适当增长等因素。 

（二）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预计依据 

一是结合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向好态势，以及近年来原辅材料价格

变动趋势，预计未来三年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价格、其他产品及服务

价格、电力价格等有所上涨。二是根据公司钒钛产业发展规划，公司

计划新增投资项目，采购关联方服务和进口设备将增加。 

 



 

3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558190456G 

注册资本：人民币608.4629亿元 

法定代表人：谭成旭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山街77号 

主营业务：钢、铁、钒、钛、不锈钢、特钢生产及制造，有色金

属生产及制造，钢压延加工，铁、钒、钛及其他有色金属、非金属矿

采选与综合利用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鞍钢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4,826.74亿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1,522.85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880.16亿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17.88亿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鞍钢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4,805.94亿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1,458.53亿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66.09亿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9.8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双方构成关联关系，相关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和先进的采选加工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强的钢铁行业相关配套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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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鞍钢集团与公司一直长期合作，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额上限也是充分考虑了双方经营

规模、市场价格等因素，鞍钢集团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提供相

关产品及服务，并会按照协议约定采购本公司的相关产品。 

交易对手方鞍钢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凡政府有定价或指导价的，参照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确定；凡没有

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活跃市

场的，参照实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市场价格定价；没有政府定价及

市场价的，按双方协商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具体为

合理成本费用加不超过 10％的合理利润。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主要内容 

1.公司向鞍钢集团采购的产品应按双方认可的合理要求的方式提供，

有关交易在 2025-2027 年度的年交易总额不得超过以下附表所列出的上限。 

    单位：亿元 

 项目   定价基准   2025 年上限  2026 年上限  2027 年上限  

原辅材料及电力 成本加合理利润/市场价格 96.70 97.90 99.10 

其他产品及服务  市场价格 22.10 23.30 29.60 

 合计  118.80 121.20 128.70 

2. 鞍钢集团尽可能为公司稳定的粗钒渣原料来源提供保障。 

3. 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并且双方可选择

于本协议期限届满之前三个月发出书面通知而续期。但深交所对本协议内

容提出意见或要求，或为了遵守《上市规则》的任何规定，双方同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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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的意见、要求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有关条款作出相应

的修改。 

4. 协议的修订仅可经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

须经双方采取适当的法人行动批准而作出。如果该修订构成对本协议的实

质性的重大修改，则该修订在遵守《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或甲方股东

大会（如适用）的同意后（视当时《上市规则》及深交所的要求而定）方

才生效。 

5. 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主要内容 

1.公司根据本协议向鞍钢集团销售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钒产品、

其他产品及服务。 

2. 公司向鞍钢集团销售的产品应按照双方认可的合理要求的方式提供

（但有关交易在 2025-2027 年度的年交易总额不得超过以下附表所列出的

上限）。 

    单位：亿元 

项目 定价基准 2025 年上限 2026 年上限 2027 年上限 

钒钛产品及电力 市场价格 62.40 63.90 65.40 

其他产品及服务 市场价格 6.10 6.10 6.10 

合计  68.50 70.00 71.50 

3. 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并且双方可选择

于本协议期限届满之前三个月发出书面通知而续期。但深交所对本协议内

容提出意见或要求，或为了遵守《上市规则》的任何规定，双方同意按照

深交所的意见、要求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有关条款作出相应

的修改。 

4. 协议的修订仅可经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

须经双方采取适当的法人行动批准而作出。如果该修订构成对本协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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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重大修改，则该修订在遵守《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或甲方股东

大会（如适用）的同意后（视当时《上市规则》及深交所的要求而定）方

才生效。 

5. 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三）协议效力 

上述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建立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是公司正常经

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年年初至 10 月末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02.66 亿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会议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鞍钢集团签订 2025-2027 年日常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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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 

 

九、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钒钛股份关于拟与鞍钢集团签订《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拟与鞍钢集团签订《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是基于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拟与鞍钢集团签订《采购框架协议

（2025-2027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2024 年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拟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

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年度）》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四）公司拟与鞍钢集团签署的《采购框架协议（2025-20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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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销售框架协议（2025-2027 年度）》。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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